药学院党组会议制度
为坚持和贯彻民主集中制，充分发挥中心党组的集体领导作用，提高民主决策和科学决策水平，根据《中国共产党章程》等法规，制定本制度。 
一、议事原则 
党组会议讨论、研究和决定问题，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。会议讨论、研究和决定事项要充分发扬民主，每个党组成员要充分发表意见，同时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形成决定；做到集体领导、分工负责，会议成员既要积极参与集体领导、集体决策，又要根据会议的决定和分工，主动抓好工作落实，同时对集体决策事项共担责任。 
二、议事规则 
（一）议事范围 
1、传达学习上级党组织的决定、决议、指示和会议精神，研究贯彻落实意见。 
2、研究决定政务服务工作中的重大事项。 
3、研究审议向上级党组织报送的重要请示、报告及有关重要文件等。 
4、研究党的建设和干部队伍建设有关工作。 
5、研究中心思想政治、精神文明建设、党风廉政建设等方面的工作。 
6、其它需要由党组会议讨论决定的重大问题。 
（二）会议主持 
会议由党组书记召集并主持。会议委托支委会负责组织。 
会议原则上每月至少召开1次，如遇工作需要，可临时召开。会议召开的时间，一般应提前通知各出（列）席人员。 
（三）会议议题 
党组会议的议题由党组成员提出，支委会汇总后报党组书记确定。遇有特殊情况，经书记同意可列入临时议题。 
（四）出（列）席人员 
出席人员为中心党组书记和党组成员；列席会议人员由党组书记确定。党组须有半数以上成员到会方能举行；讨论干部问题时，应有三分之二以上成员到会。出（列）席会议人员因故不能参加会议，应在会前向书记请假并告知支委会。 
三、议事程序 
（一）会前准备 
按照确定的会议议题，议题承办处应充分做好会议材料的准备，在会议召开前一天送至支委会，并事先向书记汇报。 
（二）会议决策 
1、严格议题。会议要严格按事先确定的议题进行，事先未经审定的议题原则上不得提交会议讨论，不在会上临时动议。 
2、充分讨论。会议决定事项，应先进行充分讨论，各成员要紧扣议题畅所欲言，充分发表意见。 
3、民主表决。在充分讨论的基础上，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进行表决，表决以赞成数超过应到会党组成员的半数为通过。表决结果由会议主持人当场宣布。会议决定多个事项时，应逐项表决；推荐、提名干部和决定干部任免、奖惩事项，应逐个表决。列席人员经主持人同意后可以发表意见，但不参与表决。 
4、会议记录。会议由支委会负责人做好记录，对会议议题、出（列）席人员、发言、表决等做如实记录。 
四、会议落实 
1、纪要编发。会议讨论决定的事项要及时编发中心党组会议纪要。会议纪要由支委会负责起草，书记签发。 
2、事项落实。会议决定的事项，党组成员要带头执行，相关处室抓好落实。执行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、新问题，需要对某项决定进行调整或变更时，应及时提交党组会议研究。 
3、督查督办。党组会议决定事项的落实情况，由支委会负责督促检查。 
五、本制度自2018.7.5日起施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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